共享充电宝服务项目需求

一、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9]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单位；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5]3、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4、具有设备及充电宝质量检测报告，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及参投保险合同；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二、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1、数量：7套。急诊大厅2套、门诊大厅1套，一站式服务台1套、输液室1套、手术室等待区1套、出入院办理处1套。 
2、‌充电宝机身及机柜需采用阻燃材料，支持短路保护、漏电防护和自动断电等功能；
3、具备实时监控设备状态的功能，能及时检测电量和故障问题,还需有寿命提醒功能。
4、充电接口需包含Type-C、Lightning、Micro-USB接口等，以适配市面上主流电子设备。
5、使用支付方式不少于2种：需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支付。
6、外观：简单、大方，经医院审核确认后方可投放。 
7、具有在医院、大型商场投放的案例。
三、商务及其他服务要求：
1、服务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签根据招标人对中标人的当年考评结果决定下一年是否续签。
    2、费用及支付方式:本项目中标服务商应向医院支付场地使用费(已包含电费)。场地使用费按机器数量计算，供应商于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3、合同签订后，接医院通知10日内完成投入运营。
4、服务响应时间：接到通知后2个小时内服务人员到达现场处理，设备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有关技术性问题与疑问，在接到通知后应及时给予解答。
5、中标方须在院方指定位置进行共享充电宝的摆放，如院方因其他原因需原布置位置进行调整，中标方应服从调整。
6、收费标准：计费单价限价1.5元/0.5小时，每24小时最高收费30元，最高收费99元封顶。
7、充电宝租借页面禁止投放钓鱼广告，如出现相关投诉或产生相关额外费用，由运营商负责。
8、中标方应在充电宝柜明显位置标识售后维护机构、维保人员、报修电话等信息，以便于患者进行使用咨询、故障申报等。此外，须确定专人与院方联系，确保日常维修、保养、应急情况能快速响应。
9、中标方应定期清洁设备，保持运营设备干净无污物。
10、中标方应规范运营，不得以任何形式在运营产品或区域内张贴广告或悬挂广告宣传物。
11、共享充电宝柜机设备应符合国家安全要求，由于共享充电宝设备问题给任何第三方造成人身损害的，中标方负责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给医院造成名誉及财产损失的，中标方除要受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医院的损失。

